
滁州江淮分水岭国家风景道 
旅游形象宣传口号和旅游形象 LOGO 设计 

公开征选结果公示 
 

滁州江淮分水岭国家风景道旅游形象宣传口号和旅游

形象 LOGO 设计公开征集活动中，活动组委会共收到全国各

地符合投稿要求的宣传口号应征作品 1749 条、LOGO 应征作

品 129 件。活动组委会组织评选委员会对上述两类应征作

品进行了认真评选，现将征选结果公示如下。 

一、获奖作品 

（一）旅游形象宣传口号获奖作品 

一等奖（1 名）： 

“岭”秀江淮，精彩独“道”  

二等奖（2 名）： 

江淮岭上秀，一道看滁州  

一岭分江淮，山水秀滁州  

三等奖（3 名）： 

岭分江淮，景秀滁州  

“岭”秀江淮，风景独“道” 

岭·秀江淮，道·观滁州  

优秀奖（4 名）： 

江淮分水岭，醉美滁州景 

岭·秀新滁州，道·尽江淮美  

千里风景道，醉美分水岭  

江淮如画，“岭”秀天下  



（二）旅游形象 LOGO 设计获奖作品 

一等奖（1 名）：空缺 

二等奖（2 名）： 

 

 

 

 

 

（评选编号：32-2）              （评选编号：25） 
 

三等奖（3 名）：  

 

 

 

 

 

 

（评选编号：9-1）                 （评选编号：45） 

 

 

 

 

 

 

（评选编号：82）    



优秀奖（4 名）： 

（评选编号：46）            （评选编号：5） 

 

 

 

 

 

 

（评选编号：30）             （评选编号：83-2） 
 

二、公示时间 

2019 年 12 月 2 日至 8 日（共七天）。公示期限内，如

有异议，请与活动主办方联系，逾期不再受理。 

三、相关事项 

（一）获奖作品必须为作者本人的原创作品，所涉及

到的著作权、名誉权、隐私权等所有法律责任均由作者本

人承担。对存在上述法律问题及争议的作品，经查实一律

取消其获奖资格并予以公告。 

（二）获奖作品的所有权、使用权、发表权、商标权

归活动主办方（滁州江淮分水岭国家风景道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所有，主办方在后期

各类旅游宣传推广中使用该作品时不再支付报酬。同时，

获奖作品的作者本人不得在其他任何地方或场合私自发表

或使用该作品，否则主办方有权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三）活动主办方有权对获奖作品进行改编设计（或

者邀请其作者按照主办方要求对其进行修改完善和深化设

计）、发布推广及相关活动宣传等，有权向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申请对获奖作品进行商标注册。 

（四）对公示无异议的获奖作者，主办方将以电话形

式通知其办理领奖事宜，获奖作者也可及时与活动主办方

联系。获奖作者应于接到正式通知后十五日内（以其接到

电话通知时间计）办理完成领奖事宜，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领奖。如因获奖作者在应征投稿时未能提供有效联系方式

或所提供的联系方式错误，从而导致主办方无法联系并兑

现奖励的，均视为自动放弃，主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五）获奖作者领奖时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影印件（可

自行加注防他用标记）、手书签领收条影印件。 

（六）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属活动主办方。 

主办方联系电话：0550-3216106、18805501606  

邮箱：czfjdbg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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